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一般关联交易披露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

一般关联交易有关披露要求，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就

2024年第一季度一般关联交易合并披露（法规规定免于披露的除外）如下： 

一、关联交易类型与交易金额 

1、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为折人民币 157,860.62万元，其中集团内银行关联方授信

类关联交易余额为 97,811.17 万元，其他关联方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为

60,049.45万元。 

2、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折人民币 19,212.37 万元。其中提供服务方向金额为折

人民币 12,980.26万元，接受服务方向金额为折人民币 6,232.11 万元。 

3、存款和其他类关联交易金额为折人民币 8,053,540.76万元。 

上述金额含已与关联方签署了统一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金额。 

二、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1、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一季度总发生额为 13,306.89 万元。其中提供服务方向金

额为折人民币 7,257.55万元，接受服务方向金额为折人民币 6,049.34 万元。 

2、债券买卖统一交易协议一季度发生额为 1,862,000.00万元。 

3、外汇即期（含结售汇）交易统一交易协议一季度发生额为 1,825,539.54万元。 

上述交易金额均未超过各统一交易协议所约定的交易限额。 

  



三、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根据监管规定剔除可豁免的关联交易以外，截止 2024 年一季度末，我行对单个关

联方的授信余额未超过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0%，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

户的合计授信余额未超过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5%,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未超过上季末

资本净额的 50%。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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